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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登記怎麼做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1-25

案例

⼀、 A與B於豪華酒店舉辦⼀場盛⼤的婚宴後，遲遲未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 

⼆、C與D不想讓親友知道兩⼈結婚，私下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

三、E與F早上先⾄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，下午⽴刻進⾏婚宴。

以上哪種情形能夠成⽴有效的婚姻呢？

本⽂

⼀、結婚制度的轉變

（⼀）從儀式婚到登記婚

以前，⺠法對於婚姻制度的規定是：「結婚，應有公開儀式及⼆⼈以上之證⼈。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，
推定其已結婚。」也就是採「儀式婚」主義。只要公開儀式加上2位證⼈，就可完全發⽣結婚效⼒，反⽽是僅
為結婚登記者，法律效果只有「推定」，只要事後舉證確實沒有公開儀式及證⼈，結婚效⼒就會被推翻。例如
案例⼆的C與D僅兩⼈私下跑去登記，若⽇後兩⼈感情⽣變，只要其中1⼈能舉證主張當初結婚沒有公開儀式也
沒有證⼈，則這段⽇⼦的婚姻關係就等於根本沒有存在過。

因此儀式婚有幾個缺點，例如公⽰性低⽽不夠明確[1]，無法保護善意第三⼈，且不能與離婚的登記制配合（結
婚不要求登記，但離婚卻⼀定要透過登記，那麼辦離婚前還要先辦結婚）。

考慮到上述缺點，在2008年5⽉23⽇之後，我國⺠法改採「登記婚」，明⽂規定結婚需要有2⼈以上證⼈簽名
的書⾯，並應由婚姻雙⽅當事⼈向戶政機關作結婚登記[2]，如果沒有符合法律規定的⽅式，就會是無效的婚
姻[3]。換句話說，現在結婚即使不宴客也沒關係，只要備好書⾯資料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即可！

（⼆）案例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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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⼀中的A與B雖有舉辦婚宴⽽未辦理登記，舊制下仍可發⽣結婚效⼒，但在現⾏制度下則完全無效。

案例⼆的C與D，舊制下其結婚登記只有推定效⼒，但在現⾏制度下其登記結婚的⾏為完全有效。

案例三的E與F同時有公開儀式也有進⾏登記，不論舊制、現⾏制度，其結婚均為有效。

⼆、辦理結婚登記的應備⽂件及程序（⾒圖1）

圖1 結婚登記怎麼做？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
辦理結婚登記前，新⼈必須先填好「結婚書約[4]」，上⾯會記載雙⽅的姓名、⽣⽇、⾝分證字號等個⼈資料，



並有2位證⼈的簽名欄。確認各事項都填完後，新⼈便可帶著⾝分證正本與結婚書約⾄任何⼀間戶政事務所辦
理登記（證⼈不⼀定要到場），戶政⼈員會收⾛結婚書約[5]，並替新⼈換發新的⾝分證，如果想要換照⽚者也
可⼀併攜帶符合⾝分證規格的2吋⼤頭照。

⾄於戶⼝名簿攜帶與否，主要是看新⼈有無遷戶⼝的需求。如果有遷戶籍需求的話就⼀定要帶，且限定只能到
「遷⼊地」的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！但若沒打算遷戶⼝⽽未攜帶戶⼝名簿也沒關係，並不會影響當下結婚
登記的程序，婚姻還是可以有效成⽴，只不過⽇後需要跑第⼆趟戶政事務所去辦理戶⼝名簿的補登[6]。

三、能否指定結婚⽣效的時間？

結婚登記原則上是現場隨到隨辦，因此「登記⽇即為⽣效⽇」。但或許有些新⼈喜歡的⽇期剛好是例假⽇或當
⽇無法到場登記，所以政府提供兩種便⺠措施：

（⼀）有些戶政事務所於週六也有辦公，新⼈可以先打電話去詢問並預約；

（⼆）新⼈可以於欲指定之⽣效⽇前3個辦公⽇內進⾏登記，例如希望結婚⽣效⽇為10⽉10⽇，則⾃
10⽉7⽇起⾄10⽉9⽇⽌，都可以先進⾏登記，並指定婚姻關係於10⽉10⽇始為⽣效。

註腳

標籤
 結婚，結婚登記，婚姻，婚姻登記，結婚⽣效

   現⾏制度下，結婚必須⾄戶政事務所登記並更換⾝分證，因此只要⾄戶政系統查詢或查核⾝分證背⾯即可
知道對⽅是否結婚，「公」開宣「⽰」的程度⽐較⾼也⽐較可信；但若如儀式婚只要公開儀式及2位證⼈
即可成⽴有效婚姻，可能就會變成只有當初參加婚宴的賓客知道新⼈結婚，其他⼈就⽐較不能確定新⼈之
婚姻狀態為何（例如事後認識的⼩三可能就會以為對⽅是單⾝，⽽傻傻介⼊⼈家的婚姻）。

[1]

   ⺠法第982條：「結婚應以書⾯為之，有⼆⼈以上證⼈之簽名，並應由雙⽅當事⼈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
記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988條第1款：「結婚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無效：⼀、不具備第九百⼋⼗⼆條之⽅式。」[3]

   此可由各區戶政事務所網站下載。但須注意，結婚書約並⾮結婚證書，結婚證書是由戶政事務所核發，需
繳納新臺幣100元的費⽤。

[4]

   若⾃⼰想要留⼀份結婚書約作為紀念者，可以多準備⼀⾄兩份的書約。[5]

   換發⾝分證及戶⼝名簿均需要收取些許規費，但結婚登記本⾝無須費⽤。[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9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988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B5%90%E5%A9%9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B5%90%E5%A9%9A%E7%99%BB%E8%A8%98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9%9A%E5%A7%BB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9%9A%E5%A7%BB%E7%99%BB%E8%A8%98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B5%90%E5%A9%9A%E7%94%9F%E6%95%88');

	結婚登記怎麼做？
	案例
	一、 A與B於豪華酒店舉辦一場盛大的婚宴後，遲遲未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
	二、C與D不想讓親友知道兩人結婚，私下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
	三、E與F早上先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，下午立刻進行婚宴。
	一、結婚制度的轉變
	（一）從儀式婚到登記婚
	（二）案例解析

	二、辦理結婚登記的應備文件及程序（見圖1）
	三、能否指定結婚生效的時間？
	（一）有些戶政事務所於週六也有辦公，新人可以先打電話去詢問並預約；
	（二）新人可以於欲指定之生效日前3個辦公日內進行登記，例如希望結婚生效日為10月10日，則自10月7日起至10月9日止，都可以先進行登記，並指定婚姻關係於10月10日始為生效。



